
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D104-1 

(自111年5月1日生效) 

 
 

修正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自 1110501生效 

一、 限用於截骨手術及融合手術： 

(一) 64182B(腕關節或腕骨、掌骨

關節固定術)。 

(二) 64281B(後足關節固定術、三

關節固定術)。 

(三) 64183B(踝關節固定術)。 

二、限未滿19歲病人於下肢或足踝矯

正手術使用： 

(一)64142B(骨瘻抑制術)。 

(二)64006B(矯正切骨術－肱骨、

尺骨、橈骨、股骨、脛骨或

腓骨)。 

(三)64240B(骨整形術-縮短)。 

(四)64241B(骨整形術-延長)。 

(五)88038B(骨內翻外翻)。 

無 本項新增。 

附件2 


